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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 

外层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b) 

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外空威胁： 

审议国家目前和未来对外空系统的威胁， 

以及可被视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活动和不作为 

  破坏外空稳定的安全风险、安全威胁以及不负责任行为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提交 

1. 所有国家安全、无虞地利用外层空间，与区域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之间有着

内在的联系。天基服务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日益成为

安全和国防的基础。外空资产和基础设施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高度的脆弱

性，成为未来冲突中的潜在打击目标，可能对平民的生活也产生严重影响。  

2. 作为更广泛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努力的组成内容，制定负责任行为相关准

则、规则和原则以减少外空威胁的工作，应以对安全风险和安全威胁的全面评估

和共同理解为基础。  

3. 德国和菲律宾的理解是，安全风险是指可能导致误解、误读和误判可能性增

大的情况和行为，而误解、误读和误判的可能性增大可能加剧紧张局势，从而可

能导致外空内和地球上爆发冲突。而安全威胁则被理解为蓄意行为的严重有害影

响。 

4. 构成威胁的行为可能包括利用反太空能力来危及、干扰、破坏或摧毁外空系

统。但是，鉴于很多外空技术所固有的军民两用性质，不能仅从能力来推断威

胁。举例来说，以主动清除碎片为目的的交会和抵近操作或捕获机制，可能被滥

用于摧毁或损害潜在对手的外空资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和菲律宾认

为，联合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重点着眼于行为是恰当的。 

 一. 外层空间的安全风险和安全威胁 

5. 外层空间正变得日益拥挤，争夺越来越激烈，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造成影

响。迫切需要对导致很多国家越来越感受到威胁并导致误解、误读和局势升级风

险持续存在的情况和行为进行分析并予以解决。上述情况和行为不断对外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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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稳定造成挑战，可能导致发展和试验反太空能力，从而刺激各国参与军备

竞赛。此类安全风险包括：  

(a) 对某些外空资产和技术的目的和用途了解不够：外空物体的军民两用性

质，在其他国家不清楚其开发和使用背后的意图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潜

在的误读风险。如上所略述，很多外空技术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

于恶意目的。此外，其他国家虽可远程观察外空资产的发射、位置和移

动情况，但远程观察卫星的组成部分难度却大得多，甚至是不可能，而

组成部分决定着卫星可能的应用和任务。对某些外空资产真实目的的担

忧，可能因登记不充分以及偏离典型行为模式而进一步加剧。 

(b) 对彼此所感知的威胁了解不够：各国对本国依赖外空系统的程度――例

如在国家安全或经济方面的依赖程度，有着不同的评估。此种不同导致

所感知的威胁各异。对另一国视为具有威胁性或可导致局势升级的行为

缺乏了解，可能导致误判风险增大。  

(c) 缺乏沟通渠道：用于定期就航天器的动作进行协调的沟通渠道不发达，

使得难以澄清和解决可能对此类动作产生的关切，也难以避免外层空间

的操作引发冲突。 

(d) 国家的外空计划以及外空安全和防御方面的政策、战略及理论缺乏透明

度：鉴于外层空间在安全和防御方面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很多国家制

定了本国的外空计划和外空防御政策，或是建立了诸如外空指挥部等专

门的军事架构，透明程度不一。缺乏透明度，可能会使外空计划的整体

性质以及特定行为模式背后的意图不明朗，从而增大误读和误判的风

险。 

(e) 缺乏明确的、国际上已形成共识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减少风险，有赖于

对标准和规范形成共同的理解，以此来判断本国航天器附近另一个航天

器的行为。此类标准和规范在海洋法领域经历了数世纪的演进，在航空

领域则经历了数十年的演进。它们为区分无害行为模式和可能令人担忧

的偏离规范行为创造了条件。在外空领域，缺乏此类标准，加上对某个

特定国家的意图不了解，可能导致误读风险增加，降低成功管理局势升

级情况的可能性。 

6. 自由且无阻地进入和利用外空方面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是蓄意行为的结果――

这些蓄意行为直接或间接、实际或潜在地对外空系统的安全运行、外层空间的长

期可持续性、向公众提供关键的天基服务以及利用相关的国家安全天基服务造成

有害影响。进一步详述如下：  

(a) 对外空资产的安全运行和外层空间的长期可持续性造成威胁：摧毁卫星

或是对卫星施加不可逆转损害的行为，一旦完成，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而任何可能导致上述结果的行为，均容易导致误读和局势升级。这

同样适用于不一定造成不可逆转损害但会使操作者对卫星的控制能力受

损或丧失的行为。此类行为大大增加了发生碰撞和对受影响卫星或其他

卫星造成永久性损害的风险，而且可能导致产生碎片，从而使外空整体

环境恶化，损害外空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此外，诸如破坏性测试和使

用直升式反卫星导弹等可产生过多或长存碎片的活动，对维护安全、无

虞的外空环境造成威胁，使所有国家均受到影响。 



A/AC.294/2022/WP.17 

GE.22-13888 3 

(b) 对向公众提供关键的天基服务造成威胁：此类关键服务包括定位、导航

和定时，以及地球观测和用于民用航空、航运、应急和救援服务、通

信、能源供应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卫星通信。鉴于很多民事活动依赖

于准确提供定位、导航、定时服务或通信服务，上述服务的受阻或中断

可能会超过临界值而导致生命损失或财产损害。一个具体的相关案例是

救灾系统。对于例如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等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

来说，外空系统在防范、应对和减轻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恶化的自然灾

害负面影响方面至关重要。可靠而实时的外空数据和通信为及时应对灾

害以防止伤亡、减少灾害的经济和物质影响创造了条件，且已证明在救

济和复原工作中对于前线应对人员具有宝贵价值。 

(c) 对利用外空系统和服务促进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各国依赖外空系统来感

知态势并从事侦察、导航、通信、指示和预警活动，也依赖外空系统来

开展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用于预警、定位、导航和定时，或是用于情

报、监视和侦察活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外空系统受阻或中断，可在

不同程度上导致重大的非意愿升级风险。感知外空内和地球上的态势，

对于减少风险和维持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丧失预警

功能，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极易导致局势升级而极具威胁性，而用以评估

部队态势的突然变化或是用以观察军事调遣的手段遭到削弱，可能会激

起对准备挑起冲突的担忧。与此同时，各国可能有诉诸于短期且可逆手

段来对抗侦察和监视活动的合理需要。  

7. 除造成上述安全威胁外，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可能对所有国家利用外层空间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包括：  

(a) 开展科学研究和开发：对于在人类研究、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生物技

术、物理科学、天文学和气象学等领域开展科学和技术活动而言，外空

是一项宝贵的资产。太空实验室和太空科学任务受阻或中断，会减缓重

要信息的传递、重要发现的取得或重要技术的提供，而这些信息、发现

或技术本可用于推进宇宙航行、开发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开展材料科

学研究和有望应用于地球的天文学研究，等等。 

(b) 利用外空系统和服务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就监测地球及其气候系统

的变化而言，外空处在极为有利的位置上，因为很多关键的气候变量只

可能从外空进行测量。能进入外空，为在全球变暖情况下利用以技术为

基础的适应方案减少气候风险创造了条件。为此目的提供的天基服务受

阻或中断，不仅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会对我们理解和减

轻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和保存地球资源方面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的能力

造成限制。 

 二. 反太空能力和军民两用关切 

8. 攻击性地使用或威胁使用反太空能力，会严重破坏外层空间的安全与稳定。

威胁主要来自能力和行为相结合从而破坏稳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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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以下分类所示，反太空活动，即空对空、地对空和空对地作战行动和活

动，范围非常广： 

(a) 直升式动能反卫星导弹：我们的主要关切之一，是测试和可能使用陆基

/空基/海基直升式反卫星导弹。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要么直接打击外空资

产，要么引爆其附近的弹头。由此产生的碎片可能威胁其他外空资产，

甚至对人造成伤害(例如国际空间站内的宇航员)。碎片还可能使某些轨

道长期无法使用。 

(b) 共轨式动能反卫星能力：同样令人关切的是共轨式反卫星能力或活动，

即借助能逼近目标的其他卫星对卫星实施动能摧毁。几种方案是可以想

见的：一颗卫星故意与另一颗卫星相撞；一颗卫星接近另一颗卫星，干

扰或阻断其正常运行，例如使目标卫星被迫转移到安全地带；卫星利用

机械臂对其他卫星造成损害；卫星瞄准射程内的其他卫星，发射射弹或

类似物体。与军民两用关切最具相关性的是共轨式反卫星能力。举例来

说，就航天器的维护、修理、燃料加注，或是就太空舱的对接而言，交

会和抵近操作必不可少。与此同时，掌握交会和抵近操作，又是发展共

轨式反卫星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样，目前正在开发带有机械

臂、太空鱼叉、捕网或其他捕获机制的卫星，用于主动清除外空碎片，

从而维护可持续的外空环境。与此同时，此类机制也可用于操纵、损坏

或摧毁其他卫星。 

(c) 定向能能力：使用激光、高功率微波和电磁脉冲能力，可能会在未进行

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对卫星和地面站产生可逆或不可逆的物理影响。上述

能力可损坏或削弱外空系统的敏感部件，例如干扰或阻断传感器或是降

低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甚至还可以使卫星失效或失控。使用非动能物

理手段比使用动能物理手段更难观察，也更难追本溯源。  

(d) 射频能力：射频频谱中的活动，会对信号或信号的内容数据产生影响。

压制式干扰(干扰无线电频率通信)和欺骗式干扰(以发出假信号方式进行

欺骗)，可能导致可逆/暂时性的，也可能导致不可逆/永久性的损害。对

卫星信号进行压制式干扰和欺骗式干扰，在地球上已是普遍现象。相关

技术可以买到，相对而言价格也不贵，所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

获得。压制式干扰和欺骗式干扰都很难追本溯源。由于某些外空系统属

军民两用，对此类系统进行压制式干扰和欺骗式干扰，可能会导致意想

不到的后果。 

(e) 网络入侵：网络攻击的目标是数据本身以及使用数据的系统，目的在于

监控数据或是插入错误数据或已损坏的数据。网络攻击可能导致卫星出

现数据丢失、大范围中断、控制权被夺走，甚至导致永久失去卫星。网

络攻击不一定需要大量资源，甚至可由非国家行为体实施。此外，很难

准确而及时地对网络攻击进行追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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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外空中不负责任、具有威胁性的行为 

10. 德国和菲律宾认为，以下蓄意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可视为不负责任，甚至视为

具有威胁性： 

(a) 直升式反卫星导弹的破坏性试验或实际使用； 

(b) 在事先未经协调情况下接近和/或跟踪(“形影相随”)运行中的卫星，以

可能摧毁或损害上述卫星的共轨式反卫星能力或军民两用能力使卫星面

临危险； 

(c) 在事先未经协商、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与另一国家运行中的卫星进行交

会操作； 

(d) 在事先未经协商情况下，或是在受影响国已要求进行协商或已要求停止

动作后，进行有损另一外空资产安全运行的抵近操作，或是在被接近卫

星进行轨道机动过程中进行抵近操作； 

(e) 在未按照《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发布发射前通知，也未事

先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包括被确定为发射所产生的可能造成人员伤

害、财产损坏或毁坏的无法控制的重返太空碎片(例如多级火箭)潜在坠

落区的国家――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发射太空运载火箭； 

(f) 在事先未经协商、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在其他卫星周围或对准其他卫星

释放子卫星等物体或是发射类似射弹的碎片；  

(g) 以网络或电磁手段干扰外空系统的传感器或指挥和控制系统，导致操作

控制受损或丧失； 

(h) 以网络或电磁手段干扰定位、导航和定时信号或通信领域的天基服务，

对平民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伤害； 

(i) 干扰靠外空支持的预警以及军事指挥和控制能力； 

(j) 干扰用于感知外空态势或是用于开展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的系统，以

掩盖在外空进行的有害活动，或是掩盖准备升级局势和引发冲突的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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